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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份学习和工作提示

各党支部：
现将2月份学习和工作提示如下：
一、学习提示
1. 学习202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学习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6日《求是》杂志刊文）；
4. 学习2026年1月12日省委王浩书记在市委书记和省委有关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学习2026年1月14日省委王浩书记在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学习2026年1月19日省委王浩书记在省纪委十五届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7. 学习2026年1月5日上海市委陈吉宁书记在市委季度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8. 学习2026年1月14日上海市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
二、工作提示
1. 继续认真做好乡科级以下干部、党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工作，集中学习2次课程（课程地址：https://www.12371.cn/special/ersjszpx/），开展1次研讨。集中学习研讨不少于2个半天，培训工作原则上要求在农历年前完成；
2. 根据《关于召开2025年度浙江省驻沪单位系统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浙驻沪党〔2026〕6号）要求，召开2025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并于3月25日前反馈相关附件；
[bookmark: _GoBack]3.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工作提示》要求，重新核定2026年党员每月需缴党费数额；
4. 孔志康、刘日康、严俊、傅王贞（以姓氏笔画为序）4名党员于2月份入党，请所在党支部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除提示内容外，各党支部可结合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增加相关学习和工作内容。


                       中共浙江省驻沪单位委员会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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